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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6-043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于2026年6月15日发出书面通知，会议于2026年6月18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10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参加表决的

董事一致同意并做出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第八期已到期未

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第八期股权激励第三个行权期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日，本行权期结

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注销共

13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到期未行权的共185,800份股票期权。 

内容详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注销

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及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张添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第九期已到期未

行权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第九期股权激励第二个行权期的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5 日，本行权

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注

销共 2 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到期未行权的共 3,500 份股票期权。 

内容详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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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及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张添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已于 2026 年 6 月 5 日召开 2025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2025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公司 2025 年度 A 股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实施 A 股中期利

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 A 股总股本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

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享有利润分配权的 A 股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38 元（含

税）。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发生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增发股票等事项，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于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完成后，对存续的第九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行权价格=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 

每股现金红利，其中每股现金红利=本次 A 股派息总金额÷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

记日 A 股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及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份）。 

关联董事张添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四、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基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于本次利润分配

实施完成后，对存续的 2022 年、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进行调

整，调整后的回购价格=调整前的回购价格-每股分红金额 3.8 元/股。 

五、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九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 

对 179 名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所

有未达到行权条件的共 2,621,917 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对 131 名所在单位 2024

年和 2025 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一般”或“较差”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行权的 407,370 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 12 名 2025 年度个



3 

人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 184,200 份股票期权

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 52 名因职务调整原因被公司董事会重新核定其被授予

的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其所调减的共 136,733 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经调整后，第九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32,199,451 份调整为 28,849,231 份。 

内容详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调整

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张添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六、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确定通过

考核的第九期激励对象共 2,025 人，其在第三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 2027 年 6 月

7 日止）可行权共 28,849,231 份股票期权。 

内容详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第九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张添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七、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 2022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2 人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

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56,000 股限制性股票

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4 人因所在单位 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

“一般”或“较差”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19,800 股限制性股票将

由公司回购并注销；2 人因职务调整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4,833

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 8 名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80,633 股。 

内容详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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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八、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22 人，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915,367

股。 

内容详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九、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 2023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1 人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

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12,000 股限制性股票

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18 人因所在单位 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

为“一般”或“较差”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21,950 股限制性股票

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9 人因职务调整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9,375

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 28 名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3,325 股。 

内容详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对

2022年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337 人，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39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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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内容详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关于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十一、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H 股股份奖励计

划 2026 年授予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授予 33 名公司员工共计 644,432 股 H 股。本次授予的 H 股股份

奖励计划设置 24 个月锁定期，锁定期满后于 2028、2029、2030 年分三次归属，

分别归属比例为 40%、30%、30%。业绩考核目标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

27 年不低于 18%，28-29 年不低于 17.5%。同时考核激励对象所在单位每年综合

考评等级，按责任制及战略指标的 综合达成情况确定解锁比例；考评等级为优

秀，100%归属；考评等级为良好，90%归属；考评等级为合格，80%归属；考评

等级为较差，取消归属。个人层面需在每个考核年度达成 B 级及以上。 

内容详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根据2025年H股股份奖励计划的

2026年奖励授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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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6-04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 

及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 

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的集团”）于 2026 年 6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第八期已到期未行

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注销第九期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现

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1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

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八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公

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1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八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

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向 1,901 名激励对象授予 8,248 万份股票期

权，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82.98 元/股。 

3、公司已经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有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 6,913,968,35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6.005847 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6 月 1 日，除权

除息日为 2021 年 6 月 2 日。 

4、根据美的集团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召开



2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根据 2020 年度利润分配

的实施安排，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82.98 元/股调整为 81.41 元

/股。 

同时因激励对象离职原因对第八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经调整，第八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由 1,901 名变更为 1,897 名，

股票期权总量由 8,248 万份调整为 8,226 万份。 

并且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6 月 4 日，同意公司向 1,897 名

激励对象授予 8,226 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81.41 元/股。 

5、公司原拟向 1,897 名激励对象授予 8226 万份股票期权，由于 12 名激励

对象因离职或未开立证券账户等原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的条件，董事会调整了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

量，将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1897 名变更为 1885 名，股票期权总量由 8226

万份调整为 8174 万份。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公

司于 2021 年 7 月 14 日完成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 

6、公司已经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997,053,441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31,542,303 股后可参与分配

的总股数 6,865,511,138 股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7.008943 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6 月 1 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6 月 2 日。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

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

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将由 81.41 元/股调整为 79.74 元/股。 

7、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第八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将由 79.74 元/股调整为 77.24 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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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公司业绩不达标、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

对第八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第八期股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81,740,000 份调整为

45,785,250 份。 

8、公司已实施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975,318,129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

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30 元，本次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4 年 5 月 14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4 年 5 月 15 日。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3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第八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77.24 元/股调整为 74.26 元/股。 

9、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同意因

激励对象离职、所在经营单位或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职务调整等原因对第八

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第八期股票期权

的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45,785,250 份调整为 39,939,684

份。 

同时审议通过《关于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

议案》，鉴于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通过考核的第八期激励对象共 1,278 人，其在第二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

2025 年 6 月 3 日止）可行权共 15,861,350 份股票期权。 

10、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同意因激励

对象离职、所在经营单位或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职务调整等原因对第八期股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第八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

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24,078,334 份调整为 19,722,008 份。 

同时审议通过《关于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

议案》，鉴于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通过考核的第八期激励对象共 1,255 人，其在第三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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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3 日止）可行权共 19,722,008 份股票期权。 

同时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4 年

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第八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74.26 元/股调整为 70.78

元/股。 

11、公司已实施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 A 股总股本

7,034,219,742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37,571,415 股后可参与分配的 A 股股本

6,896,648,327 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 5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5 年 11 月 1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5 年 11 月 18 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第八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70.78 元/股调整为 70.29 元/股。 

二、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九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对公司《第九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九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

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向 2,849 名激励对象授予 109,074,000 份股

票期权，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56.28 元/股。 

3、公司已经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 6,865,511,138 股为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

份 131,542,303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7.008943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为 2022 年 6 月 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6 月 2 日。 

4、根据美的集团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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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根据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56.28 元/股调整为 54.61 元/股。 

同时因 34名激励对象离职原因对第九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

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第九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由 2,849 名变更为 2,815

名，股票期权总量由 109,074,000 份调整为 107,791,000 份。 

5、公司原拟向 2,849 名激励对象授予 109,074,000 份股票期权，由于 34 名

激励对象因离职或未开立证券账户等原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第九期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的条件，董事会调整了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

权数量，将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2,849 名变更为 2,815 名，股票期权总量

由 109,074,000 份调整为 107,791,000 份。因 2 名激励对象未完成证券账户开立，

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2,815 名变更为 2,813 名，股票期权总量由

107,791,000 份调整为 107,693,000 份。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公

司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完成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 

6、公司已经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披露了《202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022,181,291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46,638,028 股后可参与分

配的总股数 6,875,543,263 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25 元（含税），合计现金分红总额为 17,188,858,157.50 元。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

排，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将由 54.61 元/股调整为 52.11 元/股。 

7、公司已实施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975,318,129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

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30 元，本次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4 年 5 月 14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4 年 5 月 15 日。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3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第九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52.11 元/股调整为 49.13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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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同意因

激励对象离职、所在经营单位或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职务调整等原因对第九

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第九期股票期权

的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107,673,000 份调整为 90,715,622

份。 

同时审议通过《关于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

议案》，鉴于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通过考核的第九期激励对象共 2,399 人，其在第一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

2025 年 6 月 7 日止）可行权共 26,610,964 份股票期权。 

9、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同意因激励

对象离职、所在经营单位或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职务调整等原因对第九期股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第九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

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64,124,682 份调整为 56,279,253 份。 

同时审议通过《关于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

议案》，鉴于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通过考核的第九期激励对象共 2,193 人，其在第二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

2026 年 6 月 7 日止）可行权共 24,079,802 份股票期权。 

同时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4 年

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第九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49.13 元/股调整为 45.65

元/股。 

10、公司已实施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 A 股总股本

7,034,219,742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37,571,415 股后可参与分配的 A 股股本

6,896,648,327 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 5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5 年 11 月 1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5 年 11 月 8 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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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安排，第九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45.65 元/股调整为 45.16 元/股。 

三、本次注销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

原因和数量 

2025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鉴于公司第八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三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确定通过考核的第八期激励

对象共 1,255 人，其在第三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 2026 年 6 月 3 日止）可行权

共 19,722,008 份股票期权。截至上述行权期限届满之日，尚有刘飞、廖谦、夏小

鸽、王维佳、徐巍、蒋俊敏、贾新涛、尹贺鹏、KONDO AKIRA、RODRIGUES 

COSTA LUIZ FELIPE、JIN PENG、MAHAJAN SANJAY、DAMIANO GERMAN 

BASILIO 共 13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共计 185,800 份股票期权未行权。 

根据《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

办理》、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和《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注销激励对象共 13 名激励

对象已授予但到期未行权的 185,800 份股票期权。 

四、本次注销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的

原因和数量 

2025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鉴于公司第九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二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确定通过考核的第九期激励

对象共 2,193 人，其在第二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 2026 年 6 月 5 日止）可行权

共 24,079,802 股票期权。截至上述行权期限届满之日，尚有王春玲、高流共 2 名

激励对象持有的共计 3,500 份股票期权未行权。 

根据《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

办理》、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和《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注销上述 2 名激励对象已授

予但到期未行权的 3,500 份股票期权。 

五、注销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已到期未行权期权的注销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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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且本次注销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六、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权注销事项的核查意见 

鉴于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截止时间为 2026年 6月 3日，

本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因此，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董事会注销共 13 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到期未行权的

185,800 份股票期权。 

鉴于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截止时间为 2026年 6月 5日，

本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因此，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董事会注销共 2 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到期未行权的 3,500

份股票期权。 

公司本次对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和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期权的注销，符合《管理办法》和公司《第八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七、律师法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1、本次注销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2、本次注销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第八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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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6-045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的集团”）于 2026 年 6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九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九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对公司《第

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九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

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向 2,849 名激励对象授予 109,074,000 份股

票期权，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56.28 元/股。 

3、公司已经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 6,865,511,138 股为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

份 131,542,303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7.008943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为 2022 年 6 月 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6 月 2 日。 

4、根据美的集团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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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根据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56.28 元/股调整为 54.61 元/股。 

同时因 34名激励对象离职原因对第九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

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第九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由 2,849 名变更为 2,815

名，股票期权总量由 109,074,000 份调整为 107,791,000 份。 

5、公司原拟向 2,849 名激励对象授予 109,074,000 份股票期权，由于 34 名

激励对象因离职或未开立证券账户等原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第九期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的条件，董事会调整了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

权数量，将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2,849 名变更为 2,815 名，股票期权总量

由 109,074,000 份调整为 107,791,000 份。因 2 名激励对象未完成证券账户开立，

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2,815 名变更为 2,813 名，股票期权总量由

107,791,000 份调整为 107,693,000 份。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完成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 

6、公司已经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披露了《202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022,181,291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46,638,028股后可参与分配

的总股数 6,875,543,263 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 25 元（含税），合计现金分红总额为 17,188,858,157.50 元。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

排，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将由 54.61 元/股调整为 52.11 元/股。 

7、公司已实施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975,318,129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

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30 元，本次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4 年 5 月 14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4 年 5 月 15 日。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3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第九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52.11 元/股调整为 49.13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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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同意因

激励对象离职、所在经营单位或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职务调整等原因对第九

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第九期股票期权

的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107,673,000 份调整为 90,715,622

份。 

同时审议通过《关于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

议案》，鉴于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通过考核的第九期激励对象共 2,399 人，其在第一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

2025 年 6 月 7 日止）可行权共 26,610,964 份股票期权。 

9、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同意因激励

对象离职、所在经营单位或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职务调整等原因对第九期股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第九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

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64,124,682 份调整为 56,279,253 份。 

同时审议通过《关于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

议案》，鉴于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通过考核的第九期激励对象共 2,193 人，其在第二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

2026 年 6 月 7 日止）可行权共 24,079,802 份股票期权。 

同时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4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第九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49.13 元/股调整为

45.65 元/股。 

10、公司已实施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 A 股总股本

7,034,219,742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37,571,415 股后可参与分配的 A 股股本

6,896,648,327 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 5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5 年 11 月 1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5

年 11 月 8 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调

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的实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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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第九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45.65 元/股调整为 45.16 元/股。 

二、本次激励对象名单和期权数量的调整 

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在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前发生如下调整事

项： 

对 179 名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所

有未达到行权条件的共 2,621,917 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对 131 名所在单位 2024

年和 2025 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一般”或“较差”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行权的 407,370 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 12 名 2025 年度个

人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 184,200 份股票期权

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 52 名因职务调整原因被公司董事会重新核定其被授予

的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其所调减的共 136,733 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经调整后，第九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32,199,451 份调整为 28,849,231 份。 

经上述调整之后，现有激励对象被授予的股票期权的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持有期权数

量（份） 

占现有激励对

象第九期期权

总数的比例 

占公司 A 股总股

本的比例 

职工代表董事 张添 9,000 0.03% 0.00% 
公司各类业务骨干 

类型 人数 
持有期权数

量（份） 

占现有激励对

象第九期期权

总数的比例 

占公司 A 股总股

本的比例 

研发人员 725 10,144,254 35.17% 0.15% 
制造人员 328 4,269,020 14.80% 0.06% 
品质人员 118 1,691,340 5.86% 0.02% 

其他业务骨干 853 12,735,617 44.16% 0.18% 
合计 2,024 28,840,231 100.00% 0.41% 

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和《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且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调整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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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股权激励计划调整事项的核查意见 

1、对 179 名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

所有未达到行权条件的共 2,621,917 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对 131 名所在单位

2024 年和 2025 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一般”或“较差”的激励对象，其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 407,370 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 12 名 2025 年

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 184,200 份股票

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 52 名因职务调整原因被公司董事会重新核定其被

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其所调减的共 136,733 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经调整后，第九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32,199,451 份调整为 28,849,231 份。 

2、公司本次对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调整，符合

《管理办法》和《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3、本次调整后公司所确定的第九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除前述激励对象人员和期权数量调整外，其余激励对象的名单与公司所

公告的完成授予登记的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相符。 

五、律师法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1、本次调整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2、本次调整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第九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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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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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6-046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第三个行权期：有效期至 2027 年 6 月 7 日 

2、行权价格：人民币 45.16 元/股 

3、可行权份数：28,849,231 份 

4、可行权人数：2,025 人 

5、行权方式：自主行权模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的集团”）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

摘要》的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

相关事项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九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对公司《第九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2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九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

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向 2,849 名激励对象授予 109,074,000 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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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期权，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56.28 元/股。 

3、公司已经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 6,865,511,138 股为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

份 131,542,303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7.008943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为 2022 年 6 月 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6 月 2 日。 

4、根据美的集团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8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根据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 56.28 元/股调整为 54.61 元/股。 

同时因 34名激励对象离职原因对第九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

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第九期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由 2,849 名变更为 2,815

名，股票期权总量由 109,074,000 份调整为 107,791,000 份。 

并且确定本次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2022 年 6 月 8 日，同意公司向 2,815 名

激励对象授予 107,791,000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54.61 元/股。 

5、公司原拟向 2,849 名激励对象授予 109,074,000 份股票期权，由于 34 名

激励对象因离职或未开立证券账户等原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第九期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的条件，董事会调整了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

权数量，将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2,849 名变更为 2,815 名，股票期权总量

由 109,074,000 份调整为 107,791,000 份。因 2 名激励对象未完成证券账户开立，

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2,815 名变更为 2,813 名，股票期权总量由

107,791,000 份调整为 107,693,000 份。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公

司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完成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 

6、公司已经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披露了《202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022,181,291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46,638,028 股后可参与分

配的总股数 6,875,543,263 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25 元（含税），合计现金分红总额为 17,188,858,157.50 元。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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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

排，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将由 54.61 元/股调整为 52.11 元/股。 

7、公司已实施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975,318,129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

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30 元，本次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4 年 5 月 14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4 年 5 月 15 日。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3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第九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52.11 元/股调整为 49.13 元/股。 

8、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同意因

激励对象离职、所在经营单位或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职务调整等原因对第九

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第九期股票期权

的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107,673,000 份调整为 90,715,622

份。 

同时审议通过《关于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

议案》，鉴于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通过考核的第九期激励对象共 2,399 人，其在第一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

2025 年 6 月 7 日止）可行权共 26,610,964 份股票期权。 

9、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同意因激励

对象离职、所在经营单位或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职务调整等原因对第九期股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第九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

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64,124,682 份调整为 56,279,253 份。 

同时审议通过《关于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

议案》，鉴于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确定通过考核的第九期激励对象共 2,193 人，其在第二个行权期（有效期截至

2026 年 6 月 7 日止）可行权共 24,079,802 份股票期权。 

同时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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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第九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49.13 元/股调整为 45.65

元/股。 

10、公司已实施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 A 股总股本

7,034,219,742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37,571,415 股后可参与分配的 A 股股本

6,896,648,327 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 5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5 年 11 月 1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5 年 11 月 8 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调

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的实施安

排，第九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45.65 元/股调整为 45.16 元/股。 

二、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激励对象行使已获授的股票期权，必须同时满足如下全部条件： 

序

号 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

件的情况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

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所列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

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7）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

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所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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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公司制定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行权只有在

前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在 B 级及以上，及其所在经

营单位前二个年度业绩考核不是“较差”，方能参与当

年度股票期权的行权。 

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

2025 年度个人业绩考核

均合格，且所在经营单位

2024 和 2025 年度考评不

属于“较差” 

4 2025 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8%。 
符合此项条件，请查阅附

表一 

附表一： 

业绩指标 2025 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8% 19.70% 

三、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 

1、股票期权行权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 

2、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详细名单请见公司

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

期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 

公司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 姓名 
第九期第三个行权期行

权数量（份） 

占本次解锁该类激励对

象获授第九期期权数量

的比例 

职工代表董事 张添 9,000 40%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及业务技术骨干 

类型 人数 
第九期第三个行权期行

权数量（份） 

占本次解锁该类激励对

象获授第九期期权数量

的比例 

研发人员 725 10,144,254 34.42% 

制造人员 328 4,269,020 34.01% 

品质人员 118 1,691,340 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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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业务骨干 853 12,735,617 34.08% 

合计 2,024 28,840,231 34.35% 

3、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45.16 元/股。若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公

司发生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增发股票

等事宜，行权价格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4、行权方式：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方式为自主

行权。行权期内，公司激励对象在符合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选定承办券商（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统自主进行申报行权。承办券商已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相

关业务系统功能符合上市公司有关业务操作及合规性需求。 

5、第三个行权期的可行权日 

自授予日起 4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60 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止，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且在行权有效期内，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发生之日起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止；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董事会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行权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后，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材料，统一办理第九期股权激励计

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自主行权业务，届时会另行公告进展

情况。 

激励对象必须在有效期内行权完毕，有效期结束后，已解锁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四、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 年 6 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九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9 名参会的非关联

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五、参与激励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日前 6 个月对公司股票进行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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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张添于 2026 年 5 月 29 日通过行权购入公司股票 6,000

股。本次激励计划无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参与。除上述情况之外，不存在参与激励

的董事在本公告日前 6 个月对公司股票进行买卖的情况。 

六、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及第三个行权期安排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考核期

间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行权的 2,025

名激励对象作为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上述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行权条件，

可以按照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有关安排行权。 

七、律师对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的结论意见 

1、本次行权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2、本次行权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第九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八、第三个行权期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如果全部行权，对本

公司当期及未来各期损益没有影响，公司股本将增加 28,849,231 股，股东权益将

增加 1,302,831,272 元。 

九、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十、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公司将予以注销。 

十一、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公司

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计划获得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

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十二、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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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2日 
 



1 

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6-047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22 年和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的集团”）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6 年 6 月 18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2022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和《关于对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2年4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对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2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议案。 

本次计划拟授予199名激励对象12,630,000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时

发行股本总额的0.18%，本次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28.14元/股。 

3、公司已经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 6,865,511,138 股为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

份 131,542,303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7.008943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为 2022 年 6 月 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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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美的集团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

议案》。 

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授予价格由28.14元/股调整为26.47元/

股。 

同时因2名激励对象离职原因，将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199名变

更为197名，限制性股票总量由12,630,000股调整为12,450,000股，并确定本次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2年6月8日，同意公司向197名激励对象授予12,450,000

股限制性股票。 

5、公司本次拟向19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2,450,000股，但在授予日

后，6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主动不认缴，1名激励对象未全数认缴等原因，其所获

授的合计297,5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为191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12,152,500股。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7月5日出具了中汇会验

[2022]5874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22年6月28日止根据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191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经

审验，截至2022年6月28日止，公司已收到191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

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321,676,675.00元，本次授予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

股权激励限售股12,152,500股，减少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12,152,500股。 

6、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2年7月13日。 

7、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27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8、公司于2023年1月6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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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27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9、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10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7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3年4月18日，经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0、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2022年度利

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回购

价格将由26.47元/股调整为23.97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52,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1、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

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1,052,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2、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24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52,5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3年11月10日，经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

宜。 

13、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

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63,250股进行回购注销。 

14、公司于2024年1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463,250股进行回购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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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11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63,25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3月25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6、公司已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75,318,129股

剔除已回购股份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按

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15日。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3.97元/股调整为20.97元/股。 

17、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

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2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17,938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53人，可申请解锁并上

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837,812股，其中高级管理人员赵文心、李国林、王

金亮、江鹏分别解锁24,000股、24,000股、24,000股、24,000股，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22日。 

18、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22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17,938股进行回购注销。 

19、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22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17,938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12月13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0、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2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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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81,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1、公司于2025年1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2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81,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2、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22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81,5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5年5月29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3、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2024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职务调整等原因对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1,333股进行回购注销。 

24、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

2024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职务调整等原因对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1,333股进行回购注销。 

25、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0.97元/股调整为17.47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2023年和2024年度所在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及职务调

整等原因对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3,800股进

行回购注销。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38人，可申请解锁并上

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518,700股，其中高级管理人员李国林、王金亮、赵

文心分别解锁24,000股、24,000股、24,000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

为2025年7月14日。 

26、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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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8名激励对

象因离职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178,667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

购并注销。 

27、公司于2025年9月2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2023年和2024年度所在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职务调整及离职等原因对18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22,467股进行回购注销。 

28、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实施情况，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中

期利润分配实施后，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17.47元/股调整为16.97元

/股。 

29、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18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22,467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5年12月31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30、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或违反“公司红线”原因，对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21,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31、公司于2026年6月5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对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

调整或违反“公司红线”原因，对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221,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3年4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对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7 

2、2023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议案。本次计划拟授予416名激励对象1,837.5万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

时发行股本总额的0.26%，本次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28.39元/股。 

3、公司已经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披露了《202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 6,875,060,728 股为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

份 146,638,028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5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3 年 6 月 1 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

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

案》和《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授予价格将由28.39元/股调整为25.89元/股。 

5、公司本次拟向416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8,375,000股，但在授予日

后，1名激励对象因主动不认缴原因，其所获授的合计50,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

取消，故公司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415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的数量为18,325,000股。 

6、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6月30日出具了中汇会验

[2023]8409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23年6月21日止根据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41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经

审验，截至2023年6月21日止，公司已收到415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

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474,434,250元，本次授予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股权

激励限售股18,325,000股，减少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18,325,000股。 

7、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3年7月14日。 

8、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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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

励对象职务调整原因对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9、公司于2024年1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职务调整原因对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10、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1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3月25日，经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1、公司已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75,318,129股

剔除已回购股份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按

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15日。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2023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5.89元/股调整为22.89元/股。 

12、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

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46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484,358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02人，可申请解锁并上

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054,767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7月30日。 

13、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46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484,358股进行回购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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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46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84,358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12月13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5、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553,375股进行回购注销。 

16、公司于2025年1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553,375股进行回购注销。 

17、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29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53,375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5年5月29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8、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2024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1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90,875股进行回购注销。 

19、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

2024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1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390,875股进行回购注销。 

20、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2023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2.89元/股调整为19.39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2023年和2024年度所在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及

职务调整等原因对4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26,661股进行回购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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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68人，可申请解锁并上

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817,839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5年7月28日。 

21、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10名激励对

象因离职及职务调整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123,750股限制性股票

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22、公司于2025年9月2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2023年和2024年度所在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职务调整及离职等原因对59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0,411股进行回购注销。 

23、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实施情况，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中

期利润分配实施后，2023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19.39元/股调整为18.89元

/股。 

24、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59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50,411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5年12月31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5、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或因2025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原因，对27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31,125股进行回购注销。 

26、公司于2026年6月5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对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

调整或因2025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原因，对2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31,125股进行回购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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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情况说明 

（一）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2 人因离职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共 56,000 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4 人因 2024 年和 2025

年度所在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19,800 股限制性

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2 人因职务调整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4,833 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 8 名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80,633 股。 

2、回购注销的价格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 26.47 元/股，依据公司《2022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关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2022

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26.47 元/股。 

公司已实施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

6,875,060,728 股为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 146,638,028 股），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25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3 年 6 月 1 日。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2 年度

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调整，

回购价格将由 26.47 元/股调整为 23.97 元/股。 

公司已实施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975,318,129 股剔

除已回购股份 48,558,888 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 6,926,759,241 股为基数，按

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30 元，本次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为 2024 年 5 月 14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4 年 5 月 15 日。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的实施安排，2022 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 23.97 元/股调整为 20.97 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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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实施2024年度A股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A股股本7,026,396,324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42,473,844 股后可参与分配的 A 股股本 6,983,922,480 股为基

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35 元，本次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5 年 6 月 1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5 年 6 月 12 日。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4 年度 A 股利润分配

的实施安排，2022 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 20.97 元/股调整为 17.47 元/股。 

公司已实施 2025 年中期 A 股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 A 股股本

7,034,219,742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37,571,415 股后可参与分配的 A 股股本

6,896,648,327 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 5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5 年 11 月 1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5 年 11 月 18 日。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授权经营管理层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5

年中期 A 股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2 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 17.47 元/

股调整为 16.97 元/股。 

3、回购注销的相关内容 

项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容 

回购股票种类 限制性股票 

回购股票总数（股） 80,633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元/股） 16.97 

回购注销总数占本计划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0.64% 

回购注销总数占公司现有A股总股本的比例 0.00% 

回购资金总额（元） 1,368,342.01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二）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1 人因离职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共 12,000 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18 人因 2024 年和 2025

年度所在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21,950 股限制性

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9 人因职务调整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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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5 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 28 名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3,325 股。 

2、回购注销的价格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 28.39 元/股，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

授予价格将由 28.39 元/股调整为 25.89 元/股，2023 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25.89 元/股。 

公司已实施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975,318,129 股剔

除已回购股份 48,558,888 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 6,926,759,241 股为基数，按

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30 元，本次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为 2024 年 5 月 14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4 年 5 月 15 日。 

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的实施安排，2023 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 25.89 元/股调整为 22.89 元/

股。 

公司已实施2024年度A股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A股股本7,026,396,324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42,473,844 股后可参与分配的 A 股股本 6,983,922,480 股为基

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35 元，本次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5 年 6 月 1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5 年 6 月 12 日。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4 年度 A 股利润分配

的实施安排，2023 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 22.89 元/股调整为 19.39 元/股。 

公司已实施 2025 年中期 A 股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 A 股股本

7,034,219,742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37,571,415 股后可参与分配的 A 股股本

6,896,648,327 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 5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5 年 11 月 1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5 年 11 月 18 日。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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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授权经营管理层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5

年中期 A 股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3 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 19.39 元/

股调整为 18.89 元/股。 

3、回购注销的相关内容 

项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容 

回购股票种类 限制性股票 

回购股票总数（股） 43,325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元/股） 18.89 

回购注销总数占本计划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 0.24% 

回购注销总数占公司现有A股总股本的比例 0.00% 

回购资金总额（元） 818,409.25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四、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 
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一、A股限售条件流

通股/非流通股 
100,346,949 1.32 -123,958 100,222,991 1.32 

高管锁定股 90,120,330 1.18 - 90,120,330 1.18 
股权激励限售股 7,987,375 0.10 -123,958 7,863,417 0.10 
首发前限售股 2,239,244 0.03 - 2,239,244 0.03 

二、A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6,862,243,458 90.13 - 6,862,243,458 90.13 

三、A股股本 6,962,590,407 91.45 -123,958 6,962,466,449 91.45 

四、H股股本 650,848,500 8.55 - 650,848,500 8.55 

五、总股本 7,613,438,907 100.00 -123,958 7,613,314,949 100.00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影响公司各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管

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以创造最大价值回

报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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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及《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和要求，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拟回购注销的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激励对象的名单

进行了核查，认为董事会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本次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本次回购注销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公

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七、律师法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1、本次回购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回购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2、本次回购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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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6-048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22 人，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915,367 股，占目前公司 A 股股份总额的 0.04%； 

2、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在相关部门办理完解锁手续、上市流通前，公司将

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的集团”）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摘要》的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

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2年4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对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2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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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划拟授予199名激励对象12,630,000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时

发行股本总额的0.18%，本次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28.14元/股。 

3、公司已经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 6,865,511,138 股为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

份 131,542,303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7.008943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为 2022 年 6 月 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6 月 2 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

议案》。 

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授予价格由28.14元/股调整为26.47元/

股。 

同时因2名激励对象离职原因，将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199名变

更为197名，限制性股票总量由12,630,000股调整为12,450,000股，并确定本次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2年6月8日，同意公司向197名激励对象授予12,450,000

股限制性股票。 

5、公司本次拟向19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2,450,000股，但在授予日

后，6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主动不认缴，1名激励对象未全数认缴等原因，其所获

授的合计297,5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

象为191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12,152,500股。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7月5日出具了中汇会验

[2022]5874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22年6月28日止根据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191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经

审验，截至2022年6月28日止，公司已收到191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

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321,676,675.00元，本次授予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

股权激励限售股12,152,500股，减少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12,152,500股。 

6、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



3 

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

市日期为2022年7月13日。 

7、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

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27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8、公司于2023年1月6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

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27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9、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10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7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3年4月18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0、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调

整，回购价格将由26.47元/股调整为23.97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

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52,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1、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

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1,052,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2、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24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52,5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3年11月10日，经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

宜。 

13、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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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

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63,250股进行回购注销。 

14、公司于2024年1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463,250股进行回购注销。 

15、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11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63,25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3月25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6、公司已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75,318,129股

剔除已回购股份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按

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15日。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3.97元/股调整为20.97元/股。 

17、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

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22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17,938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53人，可申请解锁并上

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837,812股，其中高级管理人员赵文心、李国林、王

金亮、江鹏分别解锁24,000股、24,000股、24,000股、24,000股，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22日。 

18、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22名激



5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17,938股进行回购注销。 

19、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22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17,938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12月13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0、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2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81,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1、公司于2025年1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2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81,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2、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22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81,5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5年5月29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3、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2024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职务调整等原因对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1,333股进行回购注销。 

24、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

2024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职务调整等原因对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1,333股进行回购注销。 

25、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0.97元/股调整为17.47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2023年和2024年度所在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及职务调

整等原因对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3,800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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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回购注销。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38人，可申请解锁并上

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518,700股，其中高级管理人员李国林、王金亮、赵

文心分别解锁24,000股、24,000股、24,000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

为2025年7月14日。 

26、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8名激励对

象因离职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178,667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

购并注销。 

27、公司于2025年9月2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2023年和2024年度所在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职务调整及离职等原因对18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22,467股进行回购注销。 

28、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实施情况，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中

期利润分配实施后，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17.47元/股调整为16.97元

/股。 

29、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18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22,467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5年12月31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30、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或违反“公司红线”原因，对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21,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31、公司于2026年6月5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对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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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或违反“公司红线”原因，对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221,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成就说明 

序

号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情况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

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所列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

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7）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所列情形 

3 

根据公司制定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只有在前一

年度个人考核及所在单位前两个年度考核均为“达标”的，

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方可

相应解除限售。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

象 2025 年度个人业绩考

核均合格，且所在经营单

位 2024 和 2025 年度考评

不属于“较差” 

4 2025 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8% 
符合此项条件，请查阅附

表一 

 

附表一： 

业绩指标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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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8% 19.70%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第三

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根据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同意公司按照《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的第三次

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锁事宜。 

三、第三次解除限售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及可解锁数量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22 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 2,915,367 股，占目前公司 A 股股份总额的 0.04%。 

类型 人数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总数（股） 

第三次解除限售

期可解锁数量

（股） 

尚未符合解锁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高管  

王金亮 1 80,000 32,000 0 

李国林 1 80,000 32,000 0 

赵文心 1 80,000 32,000 0 

其他管理人员 119 7,407,500 2,819,367 0 

合计 122 7,647,500 2,915,367 0 

第三次解除限售期为自授予日起 48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60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董事会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除限售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后，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材料，统一办理 2022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业务，届时会另行公告进展情况。 

四、参与激励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日前 6 个月对公司股票进行买卖

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无公司董事参与。经核查，参与激励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

日前 6 个月内不存在对本公司股票进行买卖的情况。 

五、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 年 6 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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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10 名参会

的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六、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

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经营业绩、激励对

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均符合《管理办法》、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等相关规定，可解锁

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本次解锁事宜。 

七、律师对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可解锁的结论意见 

1、本期解锁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2、本期解锁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八、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将予以回购注销。 

九、其他事项说明 

激励对象个人所得税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公司对激励对象本次解锁应缴纳

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代扣代缴方式。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计划获得有

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十、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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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6-049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337 人，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395,925 股，占目前公司 A 股股份总额的 0.06%； 

2、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在相关部门办理完解锁手续、上市流通前，公司将

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的集团”）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摘要》的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

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3年4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对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3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议案。本次计划拟授予416名激励对象1,837.5万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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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行股本总额的0.26%，本次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28.39元/股。 

3、公司已经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披露了《202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 6,875,060,728 股为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

份 146,638,028 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5 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3 年 6 月 1 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

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

案》和《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授予价格将由28.39元/股调整为25.89元/股。 

5、公司本次拟向416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8,375,000股，但在授予日

后，1名激励对象因主动不认缴原因，其所获授的合计50,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

取消，故公司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415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的数量为18,325,000股。 

6、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6月30日出具了中汇会验

[2023]8409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23年6月21日止根据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41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经

审验，截至2023年6月21日止，公司已收到415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

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474,434,250元，本次授予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股权

激励限售股18,325,000股，减少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18,325,000股。 

7、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

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

市日期为2023年7月14日。 

8、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职

务调整原因对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000股进

行回购注销。 

9、公司于2024年1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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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职务调整原因对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10、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1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3月25日，经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1、公司已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75,318,129股

剔除已回购股份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按

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1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15日。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2023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3.97元/股调整为20.97元/股。 

12、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

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46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484,358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02人，可申请解锁并上

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054,767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7月30日。 

13、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46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484,358股进行回购注销。 

14、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46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84,358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12月13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5、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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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553,375股进行回购注销。 

16、公司于2025年1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553,375股进行回购注销。 

17、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29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53,375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5年5月29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8、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2024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1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90,875股进行回购注销。 

19、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

2024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1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390,875股进行回购注销。 

20、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实

施安排，2023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2.89元/股调整为19.39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2023年和2024年度所在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及

职务调整等原因对4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26,661股进行回购注销。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368人，可申请解锁并上

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817,839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5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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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10名激励对

象因离职及职务调整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123,750股限制性股票

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22、公司于2025年9月2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

2023年和2024年度所在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职务调整及离职等原因对59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0,411股进行回购注销。 

23、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实施情况，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中

期利润分配实施后，2023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19.39元/股调整为18.89元

/股。 

24、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59名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50,411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5年12月31日，经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5、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

象离职、职务调整或因2025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原因，对27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31,125股进行回购注销。 

26、公司于2026年6月5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对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

调整或因2025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原因，对2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31,125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成就说明 

序

号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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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

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所列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

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7）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所列情形 

3 

根据公司制定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激励对象只有在前一

年度个人考核及所在单位考核均为“达标”的，激励对象

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方可相应解除

限售。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

象 2025 年度个人业绩考

核均合格，且所在经营单

位 2025 年度考评不属于

“较差” 

4 2025 年度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8% 
符合此项条件，请查阅附

表一 

 

附表一： 

业绩指标 2025 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8% 19.70%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第三

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根据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同意公司按照《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的第三次

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锁事宜。 

三、第三次解除限售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及可解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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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337 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 4,395,925 股，占目前公司 A 股股份总额的 0.06%。 

类型 人数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总数（股） 

第三次解除限售

期可解锁数量 
（股） 

尚未符合解 
锁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数 
量（股） 

其他管理人员 337 14,880,000 4,395,925 0 

合计 337 14,880,000 4,395,925 0 

第三次解除限售期为自授予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董事会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除限售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后，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材料，统一办理 2023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业务，届时会另行公告进展情况。 

四、参与激励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日前 6 个月对公司股票进行买卖

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无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与。 

五、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 年 6 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10 名参会

的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六、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

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经营业绩、激励对

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均符合《管理办法》、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等相关规定，可解锁

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本次解锁事宜。 

七、律师对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可解锁的结论意见 

1、本期解锁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2、本期解锁的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2023 年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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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八、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处理方式 

对于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将予以回购注销。 

九、其他事项说明 

激励对象个人所得税资金来源于自筹资金，公司对激励对象本次解锁应缴纳

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代扣代缴方式。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本激励计划获得有

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十、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2日 



 

1 

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6-050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持股计划归属完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和 2023 年 5 月 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2023 年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

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要求，公司已完成 2023 年持股计划的全

部归属，现将 2023 年持股计划的归属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3 年持股计划归属情况 

1、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 2023 年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

完成的公告》，2023 年持股计划受让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总数为 9,946,276

股。 

2、根据 2023 年公司和各单位业绩目标的达成情况及持有人考核结果，确定

了 2023 年持股计划持有人第一个考核期股票权益的归属情况。其中公司现任高管

方洪波、王建国、管金伟、顾炎民、赵磊、钟铮、张小懿、赵文心、李国林、王金

亮分别归属 383,870 股、76,069 股、88,043 股、56,348 股、70,436 股、42,260 股、

64,174 股、32,000 股、36,000 股、32,000 股，其他持有人共计归属 2,857,111 股，

合计归属 3,738,311 股（占总股本比例约 0.05%）。 

3、根据 2024 年各单位业绩目标的达成情况及持有人考核结果，确定了 2023

年持股计划持有人第二个考核期股票权益的归属情况。其中公司现任高管方洪波、

王建国、管金伟、顾炎民、赵磊、钟铮、张小懿、赵文心、李国林、王金亮分别归

属 287,902 股、57,052 股、66,032 股、10,565 股、52,827 股、31,695 股、48,130 股、

24,000 股、27,000 股、24,000 股，其他持有人共计归属 1,875,999 股，合计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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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5,202 股（占总股本比例约 0.03%）。 

4、公司 2023 年持股计划的第三次归属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为 2025 年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8%。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公司 2025 年度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9.70%，即公司 2023 年持股计划的第三个归属考核期业绩

考核指标已达成。 

5、根据 2025 年各单位业绩目标的达成情况及持有人考核结果，确定了 2023

年持股计划持有人第三个考核期股票权益的归属情况。其中公司现任高管方洪波、

王建国、管金伟、顾炎民、赵磊、钟铮、张小懿、赵文心、李国林、王金亮分别归

属 287,904 股、57,053 股、66,034 股、35,922 股、52,827 股、31,697 股、48,131 股、

24,000 股、27,000 股、24,000 股，其他持有人共计归属 1,450,505 股，合计归属

2,105,073 股（占总股本比例约 0.03%）。 

6、截至本公告日，2023 年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份均未出现或用于抵押、质

押、担保等情形。 

7、截至本公告日，未出现公司 2023 年持股计划持有人之外的第三人对 2023

年持股计划的股票和资金提出权利主张的情形。 

二、2023 年持股计划最终归属完成情况 

根据《2023 年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安排，2023 年持股计划已经完成最

终的归属。由于存续期内个别持有人职务发生变更或离职，以致不再符合参与持股

计划的人员资格的，由管理委员会无偿收回持有人在本期持股计划下的标的股票

权益，因此最终公司现任高管方洪波、王建国、管金伟、顾炎民、赵磊、钟铮、张

小懿、赵文心、李国林、王金亮分别归属 959,676 股、190,174 股、220,109 股、

102,835 股、176,090 股、105,652 股、160,435 股、80,000 股、90,000 股、80,000 股，

其他持有人共计归属 6,183,615 股，合计归属 8,348,586 股（占总股本比例约 0.11%），

剩余未归属的 1,597,690 股标的股票及其对应的分红（如有）由 2023 年持股计划管

理委员会无偿收回，并在持股计划期满前择机售出，售出收益返还公司。 

三、 2023 年持股计划的后续安排 

1、2023 年归属锁定期已经届满，持有人享有的标的股票权益将由管理委员会

委托资产管理机构在存续期届满前集中出售，将收益按持有人归属标的股票额度



 

3 

的比例进行分配。 

2、如果持股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全部出售且最终清算完毕，则本持股计划将

提前终止。 

3、公司实施本持股计划的财务、会计处理及税收等问题，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执行。持有人因参加持股计划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应将股票售出扣

除所得税后的剩余收益分配给持有人。 

4、持有人与资产管理机构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

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 

5、就 2023 年持股计划股票出售等相关事宜，公司届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进一步披露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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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6-051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持股计划第一个归属期权益归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的集团”）2024 年持股计划

已经由 2024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 2024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要求，现将 2024 年持股计划的第一次归属情况公

告如下： 

一、2024 年持股计划第一次归属情况 

公司 2024 年持股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为 2024 年和 2025 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8%。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美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公司 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21.29%和 19.70%，即公司 2024 年持股计划的第一个

归属考核期业绩考核指标已达成。 

根据 2024 年和 2025 年各单位业绩目标的达成情况及持有人考核结果，确定

了 2024 年持股计划持有人第一个考核期股票权益的归属情况。其中公司现任高管

及职工代表董事方洪波、王建国、管金伟、顾炎民、赵磊、钟铮、张小懿、赵文心、

李国林、王金亮、张添分别归属 739,443 股、93,838 股、147,012 股、60,056 股、

297,153 股、71,942 股、52,767 股、49,393 股、56,521 股、44,388 股、7,200 股，其

他持有人共计归属 5,001,747 股，合计归属 6,621,460 股。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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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2日 



1 

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6-052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 A 股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选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6 年 6 月 18 日，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 年 A

股持股计划召开首次持有人会议。会议同意设立本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管理委

员会委员由肖毅、曹志杰、付鉴担任，其中肖毅为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以下为相关人员在公司任职情况： 

肖  毅：洗衣机事业部总裁 

曹志杰：家用空调事业部总裁 

付  鉴：美的国际总裁 

 

上述人员均不在公司控股股东担任职务，均不是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2日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司章程》

及各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

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注销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

权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核查认为： 

鉴于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截止时间为 2026年 6月 3日，

本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因此，我们同意公

司董事会注销共 13 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到期未行权的共 185,800 份股票期权。 

公司本次对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期权的注

销，符合《管理办法》和公司《第八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注销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股票期

权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核查认为： 

鉴于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截止时间为 2026年 6月 5日，

本行权期结束后，激励对象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应当终止行权。因此，我们同意公

司董事会注销共 2 名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到期未行权的共 3,500 份股票期权。 

公司本次对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期权的注

销，符合《管理办法》和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三、关于调整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核查意

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核查认为： 

1、对 179 名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

所有未达到行权条件的共 2,621,917 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对 131 名所在单位

2024 年和 2025 年度经营责任制考核为“一般”或“较差”的激励对象，其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 407,370 份股票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 12 名 2025 年

度个人业绩考核不达标的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行权的 184,200 份股票

期权不得行权，予以注销；对 52 名因职务调整原因被公司董事会重新核定其被

授予的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其所调减的共 136,733 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经调整后，第九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解锁的股票期权数量由原

32,199,451 份调整为 28,849,231 份。 

2、公司本次对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期权数量的调整，符合

《管理办法》和《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3、本次调整后公司所确定的第九期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除前述激励对象人员和期权数量调整外，其余激励对象的名单与公司所

公告的完成授予登记的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相符。 

四、关于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考核期

间行权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行权的 2,025

名激励对象作为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上述激励对象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行权条件，

可以按照第九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的有关安排行权。 

五、关于对2022年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

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核查认为：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及《2022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和要求，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拟回购注销的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激励对象的名单

进行了核查，认为董事会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本次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本次回购注销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公

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六、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

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经营业绩、激励对

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均符合《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等相关规定，可解锁的激

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本次解锁事宜。 

七、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三次

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经营业绩、激励对

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均符合《管理办法》、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等相关规定，可解锁的激

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本次解锁事宜。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 年 6 月 21 日 


